
 

 

税收分成激励、逆周期调节与地方经济稳定

王银梅，马文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2016 年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构建了“税基共享、分成稳定”的央地收入划分新机制，

是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实行“稳中求进”政策的重要制度基础。文章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

此次改革带来的税收分成激励对地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税收分成激励显著抑制了地方经

济波动。从经济特征看，在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产

业结构更合理的地区，税收分成激励对经济波动的抑制效应更明显；从财政特征看，在事权对财权

偏离度更高、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更大、财政可持续性更好的地区，该抑制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

抑制房地产投资波动和产业结构升级波动、提振地方政府 GDP 目标设定信心、增强经济发展努力

程度是税收分成激励抑制地方经济波动的直接渠道。税收分成激励能促使地方政府行为“去短视

化”，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土地配置中兼顾经济发展与公益事业需求；二是完善市场准入与企业退出

制度。拓展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逆周期调节行为与税收分成激励在降低经济波动过程中呈现出良好

的协同效应。文章为优化共享税分成机制、健全地方政府逆周期调节框架、统筹推进多维度财税政

策协同发力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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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日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

期”、经济结构调整期与外部冲击频发期的“新三期叠加”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课题组，2022）。2025年 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断完善

稳就业稳经济的政策工具箱。在诸多政策工具中，财税政策处于核心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明确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并在央地财政关系上

强调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提出了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的改革目标。优化共享税分享

比例所形成的税收分成激励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至关重要。从经济波动与财政压力的特征事实

来看，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①但传统财政压力测度指标存在内生性问题，这种正相关关系是否

可视为因果关系仍有待检验。2016年实施的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为观察财政压力变化提供

了良好的外生冲击。同时，本文的测算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的逆周期调控策略在 2016年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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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转变，表现为在支出端调控受限的背景下开始重视收入端调控，但总体上仍以支出端调控

为主。①基于上述两个特征事实，本文认为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税收分成激励与地方经济波动

的影响效应及内在逻辑，并进一步探究地方政府逆周期调节对上述关系的影响，这是贯彻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基础课题之一。

现有文献对税收分成激励的经济效应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文献直接以增值税“五五分

享”改革为外生冲击检验税收分成激励的经济效应。这些研究指出，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促

使地方政府扶持工业企业发展和开展税收竞争来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刘建民等，2023），通过增

加环保支出和降低地区税负推动县域经济低碳发展（周克清和吴近平，2024），运用信贷支持和

政府补助留住本地企业（李红霞等，2024），以及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和加强税

收优惠力度来支持制造业发展（谢贞发和王震，2025）。由此可见，税收分成激励很可能有助于

地方经济稳定运行。另一类文献基于地方财政数据或财政体制文件度量省以下税收留存率，并

分析税收分成提高的经济效应。例如，Chen等（2024）指出，省以下税收分成的提高在刺激经济

增长的同时会导致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债务增加、扭曲土地价格并放松环境管制；鲁玮骏

（2024）指出，县级增值税分成的提高使县级政府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这不利于产业结构升

级和经济增长。基于这些文献来看，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也可能不利于地方经济稳定。针对税

收分成激励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述两类文献让我们得到相互矛盾的推论，这给本文留下了进

一步探索的空间。分析上述文献发现，第二类文献存在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样本区间普遍到

2016年截止。在这一样本区间内，营业税这一地方税仍是地方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而 2016年

以增值税为代表的共享税成为了地方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制度背景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这些文献的现实意义和对本文的参考价值。二是研究对象是省以下税收分成而非央地收

入划分制度，不涉及几乎不可能受地方政府干扰的央地财政关系调整，这导致其可能存在较为

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将研究目标定位为对第一类文献的拓展与深化。本文以 2016年增值税“五五分享”

改革为外生冲击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基共享、分成稳定”的央地收入划分改革对地

方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分成激励能显著抑制地方经济波动，体现

了该政策的稳经济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从经济特征看，上述效应在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低、

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偏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从财

政特征看，上述效应在事权对财权的偏离度更大、转移支付不确定更高、财政可持续更好的地

区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分成激励既能抑制房地产投资波动与产业结构升级波动，也

能通过优化土地配置、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促使地方政府行为“去短视化”。进一步分析表

明，地方政府的逆周期调节行为能够与中央政府主导的税收分成激励形成有效协同，共同抑制

经济波动。

相比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拓展与深化了税收分成激励的宏观效应

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这两类文献的研究内容。就税收分成激励的宏观经济效应而言，已有文

献主要关注其对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谢贞发等，2019；Liu等，2020；谢贞发和张佼

雨，2021；宋丽颖等，2022；刘建民等，2023；Chen 等，2024），较少有文献关注地方经济波动。就

财政行为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而言，相关文献主要从地方债务（项后军等，2017）、财政相机抉择

（龚旻和张帆，2015）、地方政府竞争（周慧珺等，2024）等维度展开研究，较少有文献关注税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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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激励。本文尝试将税收分成激励与经济波动在理论逻辑上联系起来，以 2016年增值税分成改

革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检验，对上述两类文献的研究思路和内容进行拓展与深化。（2）本文

不仅关注税收分成激励对地方经济波动的抑制影响，还考察了地方政府逆周期调节行为和税收

分成激励在抑制经济波动过程中的协同效应，揭示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与中央主导的财税体制

改革相互配合的央地协同机制。（3）在机制分析方面，本文不仅考察了税收分成激励影响地方

经济波动的直接渠道，还从地方政府优化土地配置、完善市场准入与企业退出制度两个维度进

一步地考察了地方政府“去短视化”的行为转变。本文的异质性分析还从经济特征与财政特征

两个维度展开深度挖掘，清晰揭示了税收分成激励对地方经济波动的异质性影响机制，从而增

强了研究结论的政策参考意义。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央地税收关系经历了从“分税为主、分成为辅”到“分税与分

成并立”，再到“分成为主、分税为辅”三个阶段（庞凤喜和董怡君，2024）。这一演进过程体现了

中国在央地税收关系调整中追求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治理导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这表明税基共享型分税制成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方向。

2016 年实施的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其在保持税权集中的基础上

实现了央地税基共享，有效缓解了因“营改增”改革全面推广所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并为后续

共享税比例的优化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基于此，深入考察该改革形成的税收分成激励对地方

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参考意义。

2016 年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对地方政府形成了双向税收分成激励：原增值税税基行业

分成比例上升形成正向激励，而原营业税税基行业分成比例下降形成负向激励。本文的测算结

果表明，正向分成激励处理组的经济波动从改革前的高于对照组转变为改革后的低于对照组，

负向分成激励处理组的经济波动从改革前的低于对照组转变为改革后的高于对照组。尽管

2016 年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形成了双向税收分成激励，但在实证策略上本文认为两类激励

不应直接加总或同时纳入模型。这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其一，两类激励对地方政府产业发展偏

好的影响方向与时序特征不同，简单加总会导致高估其效应；其二，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

关系，同时引入模型易引发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三，负向激励所伴随的减税效应可能通过“做大

蛋糕”这种扩大税基的方式实现收入增长，与分成比例下降的影响相互抵消，导致估计偏误方向

难以判断。因此，本文聚焦于正向税收分成激励，以更清晰地识别其对地方经济波动的抑制效

应及其内在机制。

（二）理论分析

1. 税收分成激励与地方经济波动

现有文献基于财政激励理论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Yang，2016；Ding等，
2019；吕冰洋等，2021；Chen等，2024）。在多层级行政管理体制下，宏观经济受中央与地方利益

分享机制的深刻影响（朱军和许志伟，2018）。在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之前，由于税收体制、

预算管理、转移支付等制度方面可能存在一定不足，地方政府行为可能缺乏有效的财政规则约

束，其相机抉择行为往往隐含较大的经济波动风险（龚旻和张帆，2015）。因此，要实现抑制经济

波动的目标，首要前提是构建科学的央地收入分成机制，借助财税激励手段矫正地方政府的

“短视行为”。税收收入分配是央地财政关系的基础，本文提出“税收分成激励→地方经济发展

策略改变→抑制经济波动”的逻辑链条来分析税收分成激励抑制经济波动的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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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有效防范经济风险需满足两个关键前提：一是财税体制能保障各级政府激励相

容，实现央地利益协同一致；二是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最终执行者必须具备落实政策的充足财

力。就第一点而言，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是与全面推行“营改增”改革同步落地的配套政策，

标志着中国分税制迈向以税基共享为核心的“共享型分税制”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央地利益高

度绑定，各级政府的税收努力都会产生正向外溢效应，使不同层级政府共享改革红利。这种制

度化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目标的重视程度。就第二点而言，增

值税“五五分享”改革使地方政府从原增值税税基行业获得更多分成，直接拓宽了可支配财政

空间，使其具备支撑多元政策目标的能力。同时，原营业税和原增值税行业分成变化的差异也

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业发展策略（谢贞发和王震，2025）。为获取更多分成收入，地方政府便有

动机以更长远、更科学的视角制定本地区的行业发展策略，从而形成持续性分成激励。综上所

述，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通过税基共享的利益一致性与直接财政激励，从动机和能力两个维

度确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上保持一致，进而规避“短视化”行为。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带来的税收分成激励会引导地方政府避免“短视化”的经济

发展策略，从而抑制地方经济波动。

2. 税收分成激励与逆周期调节的协同稳经济机制

财政政策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工具，按其对产出波动的反应方向可分为顺周期

与逆周期调节两种类型。已有研究指出，中国的财政政策存在“顺周期陷阱”现象（孙琳和王姝

黛，2019），且在地方政府层面尤为明显（贾俊雪等，2012；石绍宾等，2019）。在现行财政体制下，

地市和区县级政府自主实施逆周期支出政策的稳增长效应尚不明显（许艺煊，2023）。顺周期财

政政策会扭曲政府跨期决策（Maravalle 和 Claeys，2012），扩大经济波动（McManus 和 Ozkan，
2015）。由此可见，即使税收分成激励有助于稳定经济，若地方政府深陷“顺周期陷阱”， 这种稳

经济效应也可能被抵消或削弱。已有研究认为，逆周期调节有助于控制债务风险（王姝黛，

2020），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规模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型（马文涛和董松柯，2021），并助力经

济稳增长目标的实现（许艺煊，2023）。若地方政府能实施有效的逆周期调节，不仅能直接抑制

经济波动，还能为税收分成激励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税收分成

激励与地方政府逆周期调节之间存在双向强化的协同关系。一方面，税收分成激励带来的财力

改善提高了地方政府实施逆周期调节的能力；另一方面，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本身就能稳定经济，

实现财政资源的科学跨期配置，进而充分释放税收分成激励的稳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在抑制地方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逆周期调节行为能够与中央政府主导

的税收分成激励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识别策略

为了检验税收分成激励是否有助于抑制地方经济波动，本文以 2016 年增值税“五五分享”

改革作为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调整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EcoFluit = α+βD_VAT it +δXit +µi+λt +εit （1）

EcoFluit i t D_VAT it

D_VAT it = S hocki×Postt S hocki Postt

其中， 表示城市 在 年份的经济波动程度； 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由如下式构

成： ， 表示税收分成激励在每个城市的冲击强度， 为改革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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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t µi λt

εit

虚拟变量，在 2016 年及之后取 1，2016 年之前则取 0； 为控制变量组合； 、 分别是城市、年

份固定效应， 表示未被观测到的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GDP_Cycle GDP_Trend

λ

1. 被解释变量：地方经济波动。本文参照项后军等（2017）的思路，将地区生产总值进行

HP滤波处理以得到周期项（ ）和趋势项（ ），周期项表示产出缺口，趋势项

表示潜在产出。经济波动是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相对缺口或过剩，本文对周期项取绝对值后

再除以趋势项来衡量经济波动。①此外，本文基于 Ravn 和 Uhlig（2002）的建议，进行 HP 滤波处

理时参数 设定为 6.25。

D_VAT it D_VAT it

S hocki Postt S hocki

2. 核心解释变量：税收分成激励（D_VAT）。本文参考刘建民等（2023）、彭飞等（2023）、

Pang和Wang（2025）、谢贞发和王震（2025）等的研究，考虑央地税收分成比例调整的同时也考虑

省以下税收分成比例的同步调整，从而构建了税收分成激励的强度双重差分变量 。

其值是由冲击强度变量 和改革时间虚拟变量 的交乘项构成。其中， 测度如公式（2）

所示：

S hocki = 2015年城市i增值税占财政收入比重× VAT i,2016

VAT i,2015

（2）

VAT其中， 表示同时考虑了央地分成和省以下分成后某城市某年的增值税分成比例。从央地分

成比例看，2016年起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从 25%变为 50%；从省以下分成比例看，2016年前后

各地区对省级与省以下政府之间的分享比例的规定各有不同，需以相应的文件规定情况为准。
②

3. 控制变量。为避免遗漏变量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在城市层面控制了以下变量的期初值

与年份趋势项的交互项：经济发展方面控制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

之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金融机构存贷款金额；城市特征方面控制了城市化水平、人

口密度；市场发展方面控制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人均公路货运量。上述控制变量中，除第三

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和城市化水平外，其余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考虑到中国

自上而下推进的生态环境治理行动可能引发短期经济波动，本文还控制了单位 GDP 工业废水

排放量、单位 GDP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单位 GDP烟尘排放量。此外，考虑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本文还控制了省级层面的转移支付增长率与转移支付依赖度。③

（三）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 2009—2023年城市样本进行实证分析。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提供了城市层面的

财政收支明细数据。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与财政部网站。为剔

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 GDP平减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对 GDP等涉及金额的数据

进行了价格平减。本文基于各地区统计年鉴计算 GDP 平减指数时发现，部分样本的 GDP 平减

指数在 2014 年和 2019 年前后出现了异常下降。本文深入分析发现，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这

些地区在全国经济普查后修订了 GDP数据，并以修正后的数据为基数计算 GDP实际增长率。④

此外，对比统计资料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分省 GDP 数据发现，GDP 可能失真的省份也出现了

王银梅、马文涛：税收分成激励、逆周期调节与地方经济稳定

EcoFlu =
∣∣∣GDP_Cycle

∣∣∣/GDP_Trend ① 经济波动计算公式为 。

 ② 谢贞发和王震（2025）提供了每个省级行政区的省以下 VAT 测算结果，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引用了这一测算结果。限于篇幅，省略详细

的测算结果，留存备索。

 ③ 转移支付依赖度 = 转移支付规模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转移支付规模）。

 ④ 限于篇幅，省略详细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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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平减指数某一年份异常下滑的现象。①因此，城市层面 GDP平减指数的异常下降大概率与

统计数据失真有关。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首先，本文剔除了

黑龙江省等在样本期内可能存在统计数据失真的样本。②其次，基于 GDP平减指数异常情况删

除统计数据很大概率存在失真情况的样本。本文具体处理方法为：先将第三、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的次年 GDP 平减指数下降超过 10% 的样本剔除；然后将 GDP 平减指数小于 1 的视为异常

值，如果某城市样本期内异常值大于等于两个，则剔除该城市全部观测值。最终，本文得到包含

172个城市共计 2 580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波动 2 580 0.0089 0.0094 0 0.0804

Shock 2 580 0.2118 0.0941 0.0537 0.6290

D_VAT 2 580 0.1130 0.1261 0 0.629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期初值 2 580 9.9507 0.6403 8.4098 11.4379

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期初值 2 580 0.8873 0.4011 0.3049 3.2140

城市化水平期初值 2 580 45.7243 16.3131 15.1300 100

人口密度期初值 2 580 5.8844 0.7310 4.0073 7.7003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期初值 2 580 8.9057 0.6902 7.1643 10.4702

人均金融机构存贷款金额期初值 2 580 10.6656 0.8943 9.3251 12.959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期初值 2 580 6.6983 1.1848 3.3322 9.7929

人均公路货运量期初值 2 580 7.2725 0.6157 5.6053 8.8567

单位GDP工业废水期初值 2 580 0.0009 0.0015 0 0.0182

单位GDP工业二氧化硫期初值 2 580 0.0072 0.0087 0 0.0556

单位GDP工业烟尘期初值 2 580 0.0064 0.0333 0 0.4372

省_转移支付万元增长率 2 580 0.1156 0.1659 −0.3729 0.8028

省_转移支付依赖度 2 580 0.4574 0.1768 0.0752 0.7795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以 2016 年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并基于

式（1）估计了税收分成激励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表 2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为未添加任何

控制变量，仅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根据表 2 的估计结果，税收分成激励的系

数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列（2）在控制城市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引入了具有时变

特征的控制变量。可以发现，税收分成激励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列（3）将城市层面的

时变控制变量替换为控制变量期初值与年份趋势的交互项。可以发现，税收分成激励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假设 1 得到验证。因此，在税基共享型分税体制确立的背景下，地方政

府税收分成比例的提升对抑制地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这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稳

定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导向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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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经济波动 经济波动 经济波动

D_VAT −0.0111** −0.0128*** −0.0172***

（−2.1141） （−2.7949） （−3.1990）

控制变量 时变值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580 2 580 2 580

R2 0.3042 0.3318 0.3465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①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多个维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1）为处理潜在的内生

性问题，本文分别构建了基于空间相关性与历史相关性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

内生性后核心结论依然成立；（2）事前趋势检验发现，改革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经济波动无显著

性差异，该结果为平行趋势假设提供了间接支持，动态效应分析进一步显示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

（3）通过随机设定处理强度与处理时间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排除了估计结果由随机因素驱动

的可能；（4）为控制同期其他政策的干扰，本文在模型中逐一加入了强化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新《预算法》实施、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央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以

及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变量，核心估计结果依然稳健；（5）本文还进行了包括替换

控制变量引入方式、替换关键变量测度方式、改变聚类标准误层级以及剔除特殊样本在内的多

种敏感性测试，结果均表明基准结论是稳健的。

五、异质性分析
②

（一）经济特征异质性

1. 电子商务水平

本文以各城市距杭州的球面距离作为当地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按中位数将样本

分为两组开展分组回归。距杭州的地理距离为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逆向指标，距离越远表明该

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越差。根据回归结果，税收分成激励的稳经济效应在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更差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出现这一结果的核心原因在于，电子商务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商品

流通的地域限制，使商品消费地与生产地呈现分离态势。在增值税生产地征收原则下，电子商

务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及偏远地区，因本地商品消费外流、生产端税源流失而面临较大

的增值税收入损失压力。2016年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显著增强了增值税对地方财源的支持

作用，进一步体现了增值税税源的重要性。这一制度变化使得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差地区的地

方政府主动采取措施留住税源企业。地方政府会积极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同时加大工业企业招商引资力度。这些举措使税收分成激励的稳经济效应得到充分释放。

2. 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以改革前一年城市人均 GDP 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按中位数将样本分

王银梅、马文涛：税收分成激励、逆周期调节与地方经济稳定

 ① 限于篇幅，省略图表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② 限于篇幅，省略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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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组开展分组回归。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税收分成激励抑制经济波动的效果在经济发展水

平更差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更差的地区往往面临更大的财

政压力，在缺乏税收分成激励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采取“短视化”发展策略的可能性

更高。当税收分成激励实施后，在当期财力显著改善与未来持续税收分成收益的双重影响下，

地方政府转变发展策略的动机显著增强，从而抑制因“短视化”行为引发的地方经济波动。

3. 经济周期阶段

本文以 HP 滤波后的 GDP 相对缺口为依据，将低于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经济下行阶段，反

之则定义为经济上行阶段。根据回归结果，无论经济周期处于哪个阶段，税收分成激励都能显

著抑制地方经济波动。当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时，税收分成激励的稳经济效应更明显。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当地方宏观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阶段时，地方政府基本不会面临财政压力约束，这

时增值税分成带来的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就稍显不足；处在经济下行阶段的地区受到

稳定可预期的税收分成激励后，地方政府就更有信心和能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4. 产业结构合理化

本文以改革前一年各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按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其中，产业结构合

理化指数参照干春晖等（2011）的思路利用泰尔指数法进行测度，泰尔指数绝对值越大表明产业

结构越不合理。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对泰尔指数绝对值取相反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的衡

量指标。根据回归结果，税收分成激励抑制经济波动的效果在产业结构更合理的地区表现得更

为显著。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合理化强化了财政激励政策的经济“稳定器”功能。税收分成激励

有助于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从追求“土地财政”转向培育长期“可持续税基”。在产业结构合理的

地区，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更高，市场机制更为完善。在更加合理的产业结构布

局基础上，当地方政府因税收分成激励将财政资源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或公共服务等

领域时，其就能更快、更精准地将资源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从而快速产生新的可

持续经济增长点。

（二）财政特征异质性

1. 事权对财权偏离度

1994年分税制改革增强中央政府财力的同时也可能引起纵向财政失衡，这使地方政府长期

面临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问题，事权对财权的偏离是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短视化”的重要原因。

本文以财政支出分权减去财政收入分权之差衡量事权对财权的偏离程度。①依据改革前一年事

权对财权偏离度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根据回归结果，税收分成激励对地方经济波动的抑制效

应在事权对财权偏离度更大的地区更为显著。这意味着，税收分成激励有效缓解了因事权与财

权偏离度过大引发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进而抑制了经济波动。

2. 转移支付不确定性

限于转移支付数据可得性，本文在省级层面通过对各省市过去三年的转移支付增长率求标

准差得到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指数。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改革前一年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指数的

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根据回归结果，无论是从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显著性来看，转移支付不确

定性更高的地区税收分成激励的稳经济效应更好。这说明，税收分成激励作为一种可预期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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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权的测度方式与此方式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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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因转移支付不确定性而面临的预算管理困境，因而

有助于促进地方经济稳定发展。

3. 财政可持续性

本文参考马光荣等（2023）的测度方法计算了 2015 年各省级行政区的财政发展分项指数。

将财政收入稳健指数、债务可持续指数、社保基金可持续指数归类为财政可持续性指标，进行

财政可持续性方面的异质性分析。根据回归结果，在财政收入稳健指数、债务可持续指数和社

保基金可持续指数越高的地区，税收分成激励对地方经济波动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这里的财政

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财政管理偏好和能力的直观体现。当财政收入稳健指数、债务可持续指数

和社保基金可持续指数越高时，地方政府更依赖增值税等主体税种收入，其经济发展策略原本

就更加稳健，就业保障支持力度也更强，因此税收分成激励可以抑制经济波动。

六、作用机制分析

（一）直接传导渠道

1. 经济波动传导路径

在中国，房地产投资和土地财政长期都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现有研究也

表明，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梅冬州等，2018；周慧珺等，2024）。由

此来看，如果税收分成激励要抑制地方经济波动，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财政是重要的影响领域。

此外，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产业结构理论，产业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从第一产业

向第三产业逐渐演变。中国的地方政府可能具有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机，由此

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出现波动，最终表现为经济波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房地产投

资波动、土地出让收入波动和产业结构升级波动三个方面考察税收分成激励抑制地方经济波动

的直接传导渠道。参照经济波动的测度方法，本文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土地出让收入、产业结构

升级用 HP 滤波法得到相应指标的短期波动程度。其中，产业结构升级以基于夹角余弦法测度

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衡量（付凌晖，2010）。本文分别以房地产投资波动、土地出让收入波动

和产业结构升级波动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参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列（1）、列（3）结果表

明，税收分成激励对房地产投资波动和产业结构升级波动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列（2）结

果表明，税收分成激励对土地出让收入波动具有抑制效应，但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已有

文献相呼应（梅冬州等，2018；周慧珺等，2024）。

2. 经济增长的目标管理

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的目标管理行为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构建“GDP努力”

和“GDP 信心”两个指标来表示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管理行为，进而检验税收分成激励对地方

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行为的影响。①关于“GDP信心”指标的构建有必要指出的是各级人大会

议一般遵循“自下而上”的顺序召开，下级政府可能无法提前获知上级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在

多级委托代理的行政体制里，下级政府对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更具信息优势，因此下级政府

设定更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行为很可能是因为发展积极性和信心。如表 3 列（4）、列（5）所示，税

收分成激励显著增强了地方政府在 GDP增长目标上的“努力程度”和“信心”，从而确保地方经

济稳定运行。该结果与现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詹新宇和刘文彬，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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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表 3    直接传导渠道

（1） （2） （3） （4） （5）

房地产投资波动 土地出让收入波动 产业结构升级波动 GDP努力 GDP信心

D_VAT −0.2085*** −0.1219 −0.0058*** 0.4181*** 0.4722**

（−2.8899） （−1.4002） （−3.4408） （3.2688） （2.13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414 2 580 2 580 2 578 2 578

R2 0.2795 0.2036 0.3557 0.3644 0.5872
 

（二）地方政府行为“去短视化”效应

1. 土地配置兼顾经济发展与公益事业

土地配置行为直观地体现了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策略。长期以来，利用低价出让工业用地谋

求经济增长、高价出让商住用地补充地方财力是典型的“以地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造成了地

方政府经济发展策略的扭曲，不利于经济稳定。本文从地方政府土地配置的视角考察税收分成

激励促使地方政府行为“去短视化”并抑制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公

开的供地明细，将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和“工矿仓储”的统一视为工业用地，将土地用途为

“商服用地”和“商务金融”的统一视为商服用地，将供地方式为“划拨”的视为公益事业供地，

将符合要求的条目在城市层面进行加总。

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列（1）、列（2）结果表明税收分成激励促进了地方政府工业用地

供地配置面积，但并未导致工业用地配置比例的显著变化。税收分成激励虽然促使地方政府以

提升工业用地供应的方式去培育税源企业，但并未造成对工业用地的过度供应，没有造成地方

土地配置的进一步失衡。列（3）、列（4）的结果表明，税收分成激励提升了地方政府对公益事业

建设的支持力度，表现为在土地配置中显著增加了以划拨方式出让的面积，但在供地比例上的

支持尚不明显。列（5）、列（6）的结果表明，税收分成激励显著抑制了地方政府商服金融用地的

配置比例，但对供给面积抑制效应尚不明显。可见，税收分成激励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使

地方政府有能力、有意愿以更加稳健的方式扭转过去土地配置中过度依靠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

综上所述，税收分成激励既能促使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通过工业用地供应来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和稳固可持续税源，还能有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提升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力度。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受财政压力约束和“为增长而竞争”双重激励，往往会在

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优先重视生产性支出（卢盛峰等，2025）；税收分成比例提升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使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财力去保障公共服务供给（宋丽颖等，

2022；Xu等，2024），增加经济韧性和风险抵御能力。

 

表 4    优化土地配置

（1） （2） （3） （4） （5） （6）

ln工业用地面积 工业用地面积占比 ln划拨土地面积 划拨土地面积占比 ln商服金融用地 商服金融用地占比

D_VAT 0.5089* −0.0500 1.1125** 0.0945 0.0210 −0.0437*

（1.7528） （−0.8388） （2.4695） （0.9920） （0.0367） （−1.85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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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市场准入与企业退出制度

本文从完善市场准入与企业退出制度的角度来进一步考察税收分成激励通过促使地方政

府行为“去短视化”来稳定地方经济的作用机制。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措施对原增值税税基

行业和原营业税税基行业的影响具有结构性差异。随着改革措施的推行，地方政府在发展偏好

上会逐渐增强对原增值税税基行业的重视（谢贞发和王震，2025）。本文从原增值税税基行业和

原营业税税基行业分别选择相应的代表性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对原增值税税基行业，本文选择

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作为代表性行业。原营业税涉及建筑、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诸多

行业。考虑到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属于其中税率较高的行业，本文选择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作为原

营业税税基行业的代表。此外，现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会倾向于支持金融和房地

产等地方税源行业来推动经济增长（Han 和 Kung，2015；陈思霞等，2017），这种单一化、趋同化

的发展模式正是加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的重要原因。

基于天眼查网站的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可获取企业的行业归属、注册和退出时间，将其在

“城市—年份—行业”层面汇总后可得到城市层面各行业企业进入、退出市场的面板数据。考虑

到不同城市规模下企业进入、退出市场数量的可比性问题，本文对各行业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

数量求增长率后再引入回归模型，得到如表 5所示的结果。列（1）、列（2）结果表明，税收分成激

励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促进了批发零售业的企业进入市场，但并未显著导致企业退出市场。

可见，税收分成激励有助于促使地方政府改善批发零售业的市场准入环境，促进了该行业微观

主体进行创业。列（3）、列（4）结果表明，税收分成激励对制造业企业进入增长率的促进作用不

显著，但显著促进了退出增长率。这并不意味着税收分成激励恶化了制造业营商环境。在税收

分成激励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出于税源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考虑会更加重视制造业转型升级。

因此，地方政府开始淘汰落后制造业并大力吸引和培育服务型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企业，由此增

加了制造业企业退出增长率。列（5）至列（8）结果表明，无论是金融业还是房地产业，税收分成

激励能够促进企业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可见，税收分成激励也改善了原营业税行业的市场准

入与退出的制度环境。在充分竞争、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进入与退出行为只取决于

优胜劣汰这一基本竞争规律。一方面，税收分成激励使地方财政压力有所缓解，从而有动机去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优化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和构建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方面，税

收分成激励会使得地方政府偏好原增值税行业，使得原营业税税基行业在扶持力度下降的同时

也减少了各种扭曲情况。综合来看，地方政府在税收分成激励下变得更具长远眼光，更注重通

过市场环境建设来维持地方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续表 4    优化土地配置

（1） （2） （3） （4） （5） （6）

ln工业用地面积 工业用地面积占比 ln划拨土地面积 划拨土地面积占比 ln商服金融用地 商服金融用地占比

N 2 572 2 572 2 580 2 580 2 566 2 566

R2 0.7822 0.4670 0.5541 0.4233 0.6417 0.3668

 

表 5    完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

原增值税税基行业 原营业税税基行业

（1） （2） （3） （4） （5） （6） （7） （8）
批发零售业企

业进入增长率

批发零售业企

业退出增长率

制造业企业

进入增长率

制造业企业

退出增长率

金融业企业

进入增长率

金融业企业

退出增长率

房地产业企业

进入增长率

房地产业企业

退出增长率

D_VAT 0.3716** 0.6054 0.0917 0.9011** 1.4214* 2.7725** 0.8018*** 1.8187***

（2.0232） （1.0832） （0.7870） （2.1005） （1.9690） （2.1313） （2.7332） （4.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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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拓展分析：税收分成激励与逆周期调节的协同效应

逆周期调节具有控制债务风险、转变增长模式和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王姝黛，2020；马文

涛和董松柯，2021；许艺煊，2023），税收分成激励与地方政府逆周期行为很可能存在协同效应。

本文以 Aghion和Marinescu（2007）、莫凡等（2019）所采用的局部高斯权重最小二乘法测度各城

市财政逆周期调节程度。①将地方财政逆周期调节变量及其与税收分成激励的交互项引入式（1）
来进行协同效应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列（1）结果显示，财政收入逆周期调节与税收分成

激励的交互项系数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可见财政收入逆周期调节与税收分成激励在抑制

地方经济波动时发挥了较好的协同作用。列（2）结果显示，逆周期调节与税收分成激励的交互

项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可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逆周期调节与税收分成激励能够协

同抑制地方经济波动。列（3）结果显示，财政赤字逆周期调节与税收分成激励的交互项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可见地方政府财政赤字逆周期调节也能与税收分成激励在抑制经济

波动过程中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列（4）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逆周期调节与税收分成激励

的交互项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可见在固定资产投资逆周期调节与税收分成激励协

同作用下地方经济波动也受到了抑制。上述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2。考虑到中国财政政策在

地方层面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贾俊雪等，2012；石绍宾等，2019），如果不能改善这种情形，

那么税收分成激励的政策效果将会因地方财政行为的协同力度不足而减弱。
 
 

表 6    税收分成激励与地方政府逆周期调节的协同效应

（1） （2） （3） （4）

经济波动 经济波动 经济波动 经济波动

D_VAT −0.0170*** −0.0152*** −0.0141*** −0.0175***

（−3.2766） （−2.8743） （−2.8231） （−3.2387）

×D_VAT M −0.0126* −0.0081*** −0.0110*** −0.0009**

（−1.7441） （−3.0628） （−3.1809） （−2.13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580 2 580 2 580 2 580

R2 0.3494 0.3511 0.3527 0.3478

交互项变量M 财政收入逆周期 财政支出逆周期 财政赤字逆周期 固定投资逆周期

续表 5    完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

原增值税税基行业 原营业税税基行业

（1） （2） （3） （4） （5） （6） （7） （8）
批发零售业企

业进入增长率

批发零售业企

业退出增长率

制造业企业

进入增长率

制造业企业

退出增长率

金融业企业

进入增长率

金融业企业

退出增长率

房地产业企业

进入增长率

房地产业企业

退出增长率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580 2 580 2 580 2 580 2 520 2 546 2 580 2 578

R2 0.0795 0.0826 0.1108 0.1046 0.1374 0.1006 0.1987 0.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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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经济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本文基于

2016 年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利用 2009—2023 年中

国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税收分成激励对地方经济波动的抑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从央地协同

视角探讨了其与地方逆周期调节的协同关系。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税收分成激励能够显著抑

制地方经济波动。第二，该效应存在异质性。在电子商务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处于下

行期及产业结构更合理的地区，该效应更为明显；在事权与财权偏离度较高、转移支付不确定

性较大的地区，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稳健性、债务可持续性与社保基金可持续性较好的地区，该

效应更显著。第三，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分成激励通过直接抑制房地产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

波动来发挥作用。另外，税收分成激励也能促使地方政府行为“去短视化”。基于此，本文提出

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以秩序与活力相统一作为协调央地关系的基本准则，进一步优化税基共享型分税制

财税体制。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应充分借鉴增值税“五五分享”改革的实践经验，组织财

税领域资深专家、中央与地方财政部门官员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地方分成比例的提升

方案进行科学论证。选择部分省市进行试点，将调整央地税收分享比例策略从增值税向其他税

种拓展。在未来的消费税改革中，应探索建立并积极试点消费税央地共享机制。政府应建立一

套规范化、动态化、可预期的共享税分享比例调整机制，确保既能维护中央政府的税收，又能正

确引导地方政府发展策略。

第二，尽快将中期预算管理改革纳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进程，提升地方政府实施逆周期

调节的动机和能力。逆周期调节是政府抑制经济波动的重要政策工具。中期预算框架是实施逆

周期调节的制度基础。中期财政规划是中期预算框架的过渡形式，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

要继续强化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完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制度，优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并

及时总结经验，平稳有序地推进中期预算管理改革。此外，还应在相关法律修订时补充对中期

预算框架的法律规定，通过法律形式将中期预算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建立清晰、完整的中期预

算管理体系。

第三，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考虑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转移支付制度、增值税横向分享

清算等问题，让财税体制改革带来的财政激励发挥作用。首先，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合理可

能不利于地方经济平稳发展。应适度提升中央财政事权，权责对称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体系

是激励相容的多层级委托代理体系的关键，构建新型权责明晰的央地关系对维持央地关系秩序

与活力相统一具有重大意义。其次，转移支付的不确定性会引起地方财政收入波动，进而对经

济波动产生不利影响。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关注地方财力培养。随着地方财力的逐步改善，

要想让地方政府更科学地分配财政资金和提高财政资金政策效能，就需要优化转移支付分配机

制，建立科学、透明、高效的转移支付制度，提升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资金的可预期性。最后，

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发展对现行的增值税分配体系造成了较大冲击。只有改革现有的增值税征

管体制，建立共享的横向税收分享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数字经济发展引起的横向税收分配

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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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mid China’s complex economic transition, stable growth has emerged as a central policy
objective, with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playing a critical role. Taking the 2016 VAT 50:50 sharing refor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uses an intensity DID model and city-level panel data from 2009 to 2023
to examine how tax-sharing incentives affect local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x-sharing incentives significantly suppress local economic fluctuation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regions with underdeveloped e-commerce, slower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ownturns, and ir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from a fiscal perspective, this ef-
fect is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larger deviations between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and fiscal resources,
higher uncertainty in transfer payments, and stronger fiscal sustainability. Mechanism testing reveals that tax-
sharing incentives suppress fluctuations in both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y
also help mitigate myopia in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by prompting more balanced land allocation and im-
proving market entry and exit mechanisms.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1) It takes the 2016 VAT 50:50 sharing reform a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expanding research on the macro effect of tax-sharing incentive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2) It innovatively examine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counter-
cyclical regulation and tax-sharing incentives in smoothing economic fluctuations, revealing a central-local co-
ordination mechanism in fiscal policies. (3) It investigates not only direct channels but also the shift away from
myopia in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also provides in-depth insights across economic and fiscal dimen-
sions, enhancing the policy relevance of the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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